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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发布服务警示：

报团出游提防免费陷阱
国家旅游局30日在其官方网

站发布2012旅游服务警示第15号，
提醒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合
理估算产品成本，尽量不要选择
低价甚至免费旅行团。

中秋、国庆黄金周，张先生夫
妇到韩国“蜜月”旅行，本是件高兴
事，结果却让小俩口很窝火，事情
缘起婚纱影楼的“旅游大礼包”。二
人拍婚纱照时，某婚纱影楼打出

“拍摄X元套系送韩国六日游”的宣
传海报，既拍了照片又可以免费蜜
月旅行，小俩口很动心，就选择了
该影楼并参加了旅行团。

到达韩国后，张先生发现地
接旅行社并非与其订立合同的旅
行社，他们不知不觉中被“调包”；
游览的“景点”居然是购物点，不
购物导游就恶语相向；最让人无
法忍受的是食宿条件非常差，远
不是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张
先生非常气愤，与导游发生争执，
导游却不屑地说：“一分钱都不
花，能这样就不错了！”张先生回
国后向旅游部门投诉，经核实，组
团旅行社违规发布旅游广告，违
反了《旅行社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旅游部门对其给予了处

罚。
为此，国家旅游局旅游质量

监督管理所特向广大旅游者提出
如下警示：

第一，发布旅游服务广告的，
应当是具有旅游服务经营资格的
旅行社，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经营旅游服务业务或者变
相发布旅游服务广告。旅游者在
甄别旅游广告时，请留意广告发
布者的资质。

第二，赠送的不一定是免费
的，看似没花钱，实则“宰你没商
量”。本案中，张先生夫妇购物的

花销远大于实际参团的费用。旅
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不要被

“赠送”“低价”等宣传噱头迷惑，
应合理估算产品成本，尽量不要
选择低价甚至免费旅行团。

第三，旅游者应当与组团社
订立书面旅游合同，对行程路线、
食宿、交通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
约定，并由旅游者本人签字，加盖
组团社公章，双方各持一份。如在
行程中遇到服务质量问题，应注
意留存证据，随时向有管辖权的
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或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投诉。 (中新)

旅游陷阱揭秘：

低价吸引眼球 行程跟着利益走

广告价格

有点“花”

两 个 多 月 前 ，孙 女 士 在 某
报刊上发现了某旅行社刊登的
超值境外游广告。两条“美东”
游线路正在限量特价，其中超
值A 线 路 报 价 为 人 民 币 1 3 9 9 9

元，B线路报价为1 8 9 9 9元。但当
孙女士第二天与丈夫兴冲冲赶
往旅行社签订合同时被告知，
除广告约定的 1 8 9 9 9元外，每人
还需额外缴纳 9 0 0 元签证服务
费 、2 0 0 元 燃 油 税 及 机 场 建 设
费、1 8 0元人身意外保险费、9 0 0

元地接小费等总计约 3 0 0 0余元
的“补充款”，单人实际支付总
价为 2 2 0 9 8元。最后，孙女士的
丈夫在工作人员的花言巧语下
支付了所有旅行款。事后，夫妇
俩从另一个同期赴美旅行的朋
友处了解到，他们所参与的非
特惠“美东1 2日游”普通团总价
也仅为 1 9 8 8 8元，本以为“抢到
名额，占了便宜”的夫妇俩暗自
后悔不已。

河 南 省 旅 游 局 的 杨 先 生
说，以“特惠价”“超值价”等较
低广告报价吸引游客上门，可
谓是旅行社广告的一个特点。

而除了这种事后调价，某
些特惠报价甚至根本只是旅行
社撰出的“诱饵”，等游客上门
咨询时，这些低价团队永远“已
经被预定一空”，而接待人员则
会 熟 练 地 推 销 另 几 款 行 程 类
似、价格高于广告团的“次超值
路 线 ”，而 这 些 路 线 往 往 也 是

“仅剩最后几个名额”。在工作
人员有意识的诱导下，陷入“饥
饿营销”圈套的游客往往很容
易被打动，在没有货比三家的
情况下匆忙下单。

“零负团费”

的诱惑

半年前，林先生偶然看到一
则有关“丽江昆明感恩印象游”
的广告，根据介绍，这次云南双
飞 5日游原价 4 8 0 0元，春节后的
无利感恩特价仅售 8 8 0元。由于
正好能再多休几天年假，林先生
就预定了 3个名额，准备和两个
同事一起去云南玩玩。到达昆明
后，他们被重新安排，组成了一
个由4个常州人、5个安徽人以及
3个沈阳人组成的小团。第二天
正式行程开始后，导游在带领他
们草草游览了石林景区，便将他
们带至一个只有数间民间建筑
的所谓的“民族村”参观游览，同
时收取了 2 8 0元的门票。到了晚

上，导游又以“免费夜游酒吧”为
由带着全团乘客坐上小巴，最后
却用“不看就把你们留在半路”
的威胁逼迫全团每人花费350元
看了一场“草台班子”上演的云
南歌舞。更让林先生想不到的
是，从第三天起，导游变本加厉
地开始强迫他们“购买特产”和
到玉器店“赌石”。5天的行程结
束后，林先生在螺旋藻、银器、茶
叶以及精油这些“特产”及其他
自费景点上的前后支出共计超
过 2 5 0 0 0元。至于为什么如此拼
命消费？林先生坦言除了自己经
不住当地人的软磨硬泡外，还担
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郑州市旅游质监所有关人
士表示，一般而言，在“零负团
费”的运行模式下，接团的旅行
社只负责输送客源，其非但不按
常理向地接社与地接导游付任
何接待费用，反而以对方支付的

“人头费”作为弥补团费的利润。
而地接社及导游的支出和利润
则完全需要依靠游客参加自费
项目和购物的返佣来获取。

河南省金太阳旅行社有关
人士介绍，由于“零负团费”对于
整个旅游产业链的巨大危害，从
2 0 0 9年 5月起，新版《旅行社条
例》中已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
以低于旅游成本的报价招徕旅
游者，并有责任在合同中注明

“安排的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
购物场所的名称和需要旅游者
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及价格”。

不可承受的

“品质团”之伤

国庆长假留给李先生的是
深深的懊悔，原本一家人想要进
行一段悠闲、舒适的旅途，可事
实却是劳累不堪，甚至一天连续
光顾 6家购物店，被导游逼迫购
物6 0 0 0多元。“就因为想要好好
放松一下，我们才会报名参加

‘品质团’的，可没想到，住是住
在偏远的旅馆，还被导游逼迫购
物，完全没有品质！”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李先生的遭遇是因为旅行社
为了节省成本，将散客卖给了云
南当地旅行社，不论游客在所在
城市报名缴费多少，均按极普通
的散客标准组团，根本不给相应
品质团的待遇。而造成这一结果
还有个原因就是合同书极其含
糊，空有品质口号，而无品质之
实。“品质团”是个很含糊的概
念，怎样算有品质，怎样不算，并
无标准，大家在比较时，不应只
看重这几个字，而应注重具体的
旅游行程。

“星级”成“败兴”

的尴尬

杜先生告诉记者，由于10月3

日恰逢父亲的生日，他便想以利
用假期陪父母旅行的方式尽尽孝
心。杜先生最终选择了某旅行社
标榜“全程指定星级海景房”的海
南休闲游项目。

然而，当杜先生与父母兴冲
冲到达所谓旅行社的“指定海景
房”时却彻底“蒙”了，因为眼前的
景色非但不是他们预想中“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惬意场景，屋
内设施还非常陈旧，不仅是墙面
壁纸出现部分脱落的现象，卫浴
设备上也隐约泛着斑斑锈迹，完
全没有一点星级酒店的“范”。而
就餐时，十人一桌的“大锅饭”别
说完全没有海鲜特产，连肉末也
只有零星几点，吃不饱更谈不上
什么美味了，很多参团的青壮年
都是靠着自带食物和餐后的馒头
充饥。但当杜先生与团友们因此
向导游交涉时，对方却十分熟练
地推脱说盘子的数量完全是按照
合同“十菜一汤”的数量标准，至
于“海景房”，只要杜先生“把头伸
出窗外从斜角远眺还是能从前楼
的夹缝中看见一点海水的”。

资深旅游人士许女士介绍，
虽说旅游合同上一般会注明包何
种食宿，标准如何，但其描述一般
都较为模糊简单，往往是看起来
非常舒适，而实际标准却不尽如
人意。消费者在报名前应与旅行
社先谈好食宿的具体细节，不仅
要明确写清就餐的次数、用餐荤
素标准，还要相互约定，在餐饮质
量不好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当
即终止旅行社或导游的餐饮安
排，要求按标准退还餐费，自行解

决就餐。住宿方面，游客也要督促
旅行社在合同中写清楚安排的是
普通房、标准房还是星级房，星级
房是几星级，有否挂牌。游客自身
也可通过观察酒店的星级标牌或
通过网络查询等方式确定自己入
住的酒店等级。

遗憾的

门票陷阱

老赵夫妇前不久跟随当地某
旅行社前往法国、瑞士、意大利三
国进行为期10日的境外旅行，虽
说原本就做好出国消费较高的准
备，但导游变着法子在景点、门票
上的各种高频暴利收费，着实让
老两口心疼了好一阵子。

老赵夫妇和团友们为此专门
通过网络查询了团队游玩项目的
真实票价，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一次旅游下来在门票上就至少花
了3000元以上的冤枉钱，全团35人
就是十几万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建议，出游前，一定
要与旅行社在合同中仔细敲定行
程中的具体安排以及各个景点的
停留时间及具体价格，从而防止
旅行社通过门票猫腻变相提价。
在参与自己不熟悉的境外游项目
时，消费者可事先通过网络了解
当地主要景点的大致票价，如遇
导游报价与真实价格价差过大
的，可要求自行购票游览。此外，
当旅行中导游在原规定的行程之
外临时增加节目时，旅行者首先
要确定自己是否对此感兴趣，然
后要问明此项安排是否要另付费
用，最后还要了解清楚新的安排
会不会影响下一个景点的参观。
只要消费者觉得上述一项有任何
不妥，就应果断地拒绝安排。

（大河报）

理性规避

三大陷阱

为了竞争，旅行社
往往会使出浑身解数，
在交通、游览、餐饮、住
宿、购物、娱乐、信息等
各个环节千方百计地设
计出各式诱人“馅饼”：

价格陷阱

消费者在遭遇类似零
负团费、品质特惠等出团价
明显低于或接近成本价的
馅饼时一定要保持警惕，因
为这种亏本模式从一开始
就意味着猫腻，导游往往会
通过带领客人前往大量购
物点，迫诱游客大量购物来
平衡差价，赚取回扣。而消
费者也要跳出只求价格低、
不顾旅行质量的误区，从多
角度来衡量旅行社，千万不
要因为贪图价格便宜而选
择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的旅
行社及旅行路线。

行程陷阱

许多旅行社为了获得
更多的收益，往往会采用减
少游玩时间以及不合理的
景点安排在行程上构造陷
阱。比如一些深受游客喜爱
的著名景点经常会被设计
为自费项目或被缩短参观
时间，而大量对消费者而言
游览价值较低，但旅行社能
获取高额返利的景点，反而
摇身成了行程表中长时间
逗留的主角；又比如部分旅
行社往往仅提供重要景区
的首道门票，由于大部分景
区第一门票的含金量大多
不高，其结果无疑是增加自
费项目。游客在参团报名
前，最好先通过网络或其他
各类资料对拟赴景点进行
一番基本的了解调查，并在
此基础上对不同旅行社的
可选行程进行评估。

合同陷阱

某些信誉不良的旅行
社往往会对合同做上一番
手脚，将旅行社应承担的责
任条款和义务简单化、模糊
化，对自身的免责条款却一
再强调、夸大。还有的旅行
社故意不和游客签订合同，
以未盖章的行程安排表来
代替合同。更有甚者，只向
参团者出具一张简单的手
写收据，或仅靠部分传真上
的简短描述来进行业务操
作。由于旅游合同是保障消
费者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法
律凭证，因此游客们在报团
缴费时必须要求旅行社出
具正式合同，并在合同中详
细列出旅游行程与标准、双
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
等主要条款。在签订旅游合
同时，消费者应该将每天具
体的行程、会游览哪些景
点、游览时间有多长、是否
包含购物场所、是否包含自
费项目、住宿标准等与切身
利益有关的事情一一弄清，
白纸黑字反映在合同中。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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